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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大家谈·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系列谈之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系列谈之四———宏观管理—宏观管理
政府对科技的管理为宏观管理，宏观管理是科技管理的龙

头，此事不优其他诸事堪忧，虽然我国宏观科技管理体制在不断

改革和完善，然而宏观管理水平仍有待提高。

1. 宏观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宏观管理碎片化严重。宏观管理职能分散于科技部、

教育部、发改委、工信部、农业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多个政府部门，每个部门又下设

多个资助计划，虽说各有相对明确的资助领域和对象，然而由于

缺乏有效的顶层领导和统筹协调，项目安排上的分散重复在所

难免；同样，由于管理权的分散，科技部无法有效发挥“审核相关

科研机构的组建和调整，优化科研机构布局”的作用，科研机构

设置上的分散重复也在所难免。（2）政府对科技活动干预过

多。政府资助范围过广、资助名目过多，许多本应由企业自行投

资的项目都能找到理由向政府申请经费，一些项目立项时行政

领导决策权过大，一些项目执行时行政部门监督检查过频，成果

评价更是以政府部门的鉴定和评奖为主导，而在更需政府发挥

作用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公正市场经济秩序建设方面做得尚不

够，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不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等“劣币驱逐良

币”现象的存在严重制约着企业投资科技的积极性和效益。（3）
科技道德滑坡，法规制度执行力弱。科技道德和法规制度是保

障科技活动开展的“左右手”，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事半功倍，在取

得“两弹一星”成就过程中，科技道德和法规制度发挥了重要作

用，如今虽然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技条件大为改善，而科技道

德却滑坡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社会的多个领域都存在，科

技也不例外，执行力弱，再好的政策也会打折扣。

2. 调整优化宏观管理职能

为解决宏观管理碎片化，必须有一个独立的顶层领导与统

筹协调机构，如“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其具体负责科技

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赋予其牵头进行全面深化科技体

系改革、调整优化各宏观管理部门的资助范围和资助计划、确定

中央财政科技资金投入额度和各宏观管理部门分配额度、评估

各宏观管理部门管理绩效等职责。

每个宏观管理部门介入科技管理都会有其理由和作用，若

想调整必须反向思考，是否必须该部门直接介入、是否其他部门

管理更好。科技活动分为R&D活动、R&D成果应用、科技服务3
类，其中R&D活动是管理的重点。R&D活动从最终应用和特点

上可分为基础研究、民用科技研究、国防科技研究、医学研究 4
类，如基础研究一般不追求在生产实践中应用但追求原始创新

性，民用科技研究追求在生产实践中应用但其经济性优先于先

进性，国防科技研究追求在国防建设中应用但其先进性优先于

经济性，医学研究基础与应用紧密结合，对于介于边界线上的

R&D活动可按“就近、直接”原则进行划分。针对4类R&D活动

不同的特点，采取区别化的管理方式，一类R&D活动原则上只设

一个宏观管理部门，其他管理部门除战略研究和管理研究外，一

般不再赋予管理R&D活动的职能，主要赋予促进成果应用、收集

科技需求等科技服务职能。由于我国有庞大的受教育人口而且

教育质量仍在大力提高阶段，不宜将教育部与科技部合并，相反

教育部应专注于教育。

在调整优化宏观管理机构的基础上，优化整合中央和各地

方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可先将R&D活动计划划分为竞争

性计划和非竞争性计划两类，其中竞争性计划进一步分为研究

项目资助计划、人才项目资助计划、环境条件资助计划（包括设

备研制、技术改造、设施建设、基地建设等）3类；而非竞争性计划

主要用于资助重点高校和重点研究机构开展自主研究活动。中

央和地方的资助领域也应适当区分，如中央主要资助具有国际

竞争力、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国家经济发展重大利益的项目，而地

方主要资助具有地区特点或优势、涉及地区经济发展重要利益

的项目等。

3. 减少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预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改变政府对科技活动干预过多的状

况。严格限定财政科技资金的资助范围；大力加强立项公正性，

减少行政、公关等非科技因素的影响；减少对项目的直接检查，

强化对单位的整体监管，从管“项目”过渡到管“单位”；提高验收

的深度和效果，改善“重立项、轻验收”或“重形式、轻效果”的情

况；大力加强财政科技成果的收集、保护和共享，规范成果形式、

统一成果平台，明确完成单位的成果专属期、督促成果的转化，

成果专属期结束实施开放共享；切实减少行政主导的鉴定、报奖

和评优让学科应用或实践应用成为评价科技成果的第1标准；在

部分领域试行科技成果的先自行投入、国家后进行赎买的措

施。在单位能够自主投资的领域，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秩序

建设和维护、标准制定和实施、税收减免等工作，才能有效发挥

市场在科技工作中的作用。

4. 加强道德和制度建设，提高执行力

道德滑坡容易提升难，必须高度重视、长抓不懈，科技道德

的建设不仅需要科技机构去大力宣传和弘扬，更需要政府对社

会道德的宣传、引领和建设。管理制度的利益导向对于科技道

德形成和固化作用非常明显，必须将道德的要求通过细化引入

科技管理，将道德的软约束力和制度的硬约束力相结合，形成科

技道德建设和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科技道德的建设必须辅以

科学的人员评价与奖惩制度，有善不赏，君子必稀；有恶不惩，君

子必猖，必须合理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将个人价

值实现有机融入对单位和国家发展的贡献中。重视和加强管理

队伍建设，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才能保障法规制度的执行力，最终

提高管理的效果。加强对科技机构的制度合规性、管理有效性、

工作诚信性、发展持续性等方面的监管，促进宏观政策确实落实

到微观的科技活动中。

调整优化宏观管理任重而道远，必须站在国家层面上进行

统筹考虑和顶层设计，构建科学、高效的宏观管理体系，促进科

技高速度、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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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永杰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12


